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颍上县促进外经贸发展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颍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9月26日
 
　　颍上县促进外经贸发展暂行办法
 
　　一、设立自营进出口物流补贴
　　对在我县注册的进出口企业以上年度进出口额为基数，本年度完成进出口额1万美元给予人民币50元物流补贴，增量进出口额1万美元给予人民币300元物流补贴。
　　二、设立进出口企业突出贡献奖
　　(一)对在我县注册的进出口企业，本年度实现进出口额在2000万美元以上且增幅在10%以上，给予人民币10万元的奖励。
　　(二)对进出口额在4500万美元以上且增幅在10%以上的企业一次性给予人民币50万元的奖励。
　　(三)对进出口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企业一次性给予人民币100万元的奖励。(以上3项奖励，企业不能重复享受)
　　三、设立名牌出口商品奖
　　在本县内注册的进出口企业，出口商品新获安徽名牌出口商品的，奖励人民币2万元;新获国家级名牌出口商品的，奖励人民币3万元。
　　四、设立利用外资奖
　　凡为我县引进外资者，每美元奖励人民币0.02元;引进境外无偿捐助及无偿援助资金，每美元奖励人民币0.05元;引进境外贷款，利息不高于国内同期利息，使用期限二年以上的，每美元奖励人民币0.01元。
　　五、设立进出口企业境内外展览、展销补贴
　　在本县内注册的进出口企业参加境外国际性展览和展销活动，凭境外参展摊位资料(发票、摊位图、出国证明、展位照片)等影印件申报，给予每个参展摊位50%的摊位费补贴,每个摊位补贴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万元。参加国内大型交易会(广交会、华交会等)展览、展销活动的，凭摊位资料(发票、摊位图、展位照片)等影印件申报，给予每个参展摊位50%的摊位费补贴,每个摊位补贴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5万元。
　　六、支持投保出口信用险
　　在本县内注册的进出口企业向出口信用保险承办机构投保短期出口信用险缴纳保费给予补贴。其中，上年度出口额3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按其向出口信用保险承办机构实际缴纳的短期出口信用险保费(人民币)给于25%的补贴。上年度出口额3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按其向出口信用保险承办机构实际缴纳的短期出口信用险保费(人民币)给于5%的补贴。该项政策单个企业补贴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万元。
　　七、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一)在本县内注册的企业,在易趣、亚马逊、一达通等跨境电商平台注册并年销售额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上的给予1%的补贴(进出口实绩要通过海关统计反映在本县)。
　　(二)对跨境电商企业在海外自建海外仓的给予一次性奖励人民币5万元。
　　八、设立企业境外注册商标奖
　　在本县内注册的进出口企业在境外注册商标的，凭有效证明材料申报，每注册一枚商标，给予人民币l万元补贴。
　　九、设立综合协调奖
　　每年按各企业所兑现总额的10%设立配套资金，用于奖励对我县外经、外资引进及进出口宏观管理、组织协调、业务指导和服务做出贡献的相关部门。
　　十、计算依据
　　各企业的进出口额以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海关统计数据为准;外资以验资后的实际到位资金为准。
　　十一、适用范围
　　我县的外向型企业、国内外个人或组织(不含有偿服务的中介组织)，均适用本办法。
　　十二、本《办法》由县商务局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十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颍上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颍上县促进外经贸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颍政秘〔2010〕44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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